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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海洋碳汇监测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北部湾海洋碳汇监测服务项目
	1项
	1. 项目概况
按照《陆-气和海-气通量观测规范》（GB/T33696-2017）等规范，开展2022年北部湾海洋碳汇监测服务，并形成最终报告（包括原始数据）。
2. 项目内容
（1）开展北部湾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试点监测评估。依托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夏季（7-8月）北部湾航次，搭载海气二氧化碳走航监测仪，完成北部湾表层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监测，航线范围涵盖琼州海峡以西三亚以北的北部湾海域。并在至少30个站位（具体站点根据夏季航线安排，从北部湾顶部到外口设2-3条断面，在水质监测站点中选择，涵盖河口-近岸-近海，具体与航次首席协商来定）调查溶解无机碳和总碱度的剖面分布。结合走航和站位剖面观测数据，分析海区二氧化碳的源汇分布格局，完成北部湾海气二氧化碳源汇的评估。
（2）在北部湾广西沿岸红树林试点区域开展大气基本参数、红树林湿地与大气界面二氧化碳气体通量的全年连续监测，监测频次不低于1次/天；基于湿地碳通量的结果估算红树林湿地的碳汇和减缓大气增温效应功能，分析试点湿地碳汇功能的时间变化特征；结合试点区域和广西沿岸红树林的分布情况和资源量，评估试点区域红树林的碳汇能力，并初步估算区域红树林的碳汇潜力。
3. 成果形式（包含纸质和电子版）
   （1）提供报告及原始数据
北部湾海区二氧化碳源汇评估以及分布机制报告1份；
红树林湿地碳汇监测试点报告1份；
北部湾海区二氧化碳的走航及站点观测数据1套；
红树林湿地碳通量试点监测数据1套。
（2）人才培养
项目开展过程中，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培养有关人才3-5人，使其能够掌握整个业务流程（包括布点原则、仪器使用与维护、数据分析、报告编制与及评估等）。
4. 工作要求
2022年6月：在广西典型红树林区域开始开展大气基本参数、红树林湿地与大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的连续观测，并收集合同签订前（2022年1月至5月份）上述有效数据，应保证一年有330天以上的有效数据；
2022年7月：搭载夏季航次，开展走航监测和现场监测，8月底之前完成北部湾夏季航次调查；
2022年12月：12月15日之前完成北部湾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调查和红树林报告碳汇监测试点报告，12月底之前完成验收。
5． 其他要求
（1）所提交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报价应包含采购所有费用。经对比，以满足采购方采购需求且综合评分最高原则确定服务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2）供应商所提交成果需经供应商组织专家论证,供应商在考察研究结束后,将数据和成果以报告形式书面提交采购人。


	二、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
（1） 服务的价格（包括野外考察船租赁费、考察人员差旅费、劳务费等）；
（2） 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 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
（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 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开始进行
（2）服务地点：按项目内容要求进行
3． 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2022年12月
（2）交付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4．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80%；成交供应商组织专家对考察成果（数据完整、规范性等）进行论证并提交书面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余款。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发票给采购人。
5． 其他要求
无。




